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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度「衛星影像監測與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加值應用先期研
究」委託專業服務案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1 年 9 月 8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台北恆逸教育訓練中心達利廳 

叁、主持人：：林分署長秉勳 

紀 錄：林漢彬 

肆、出列席人員及發言摘要：(詳後附簽到簿及附件) 

伍、結論： 
請規劃團隊（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）將本次專家學

者之意見（如后附件），納入本先期研究案後續修正參考，並製作意見

回應處理情形說明表，納入期末報告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柒、散會：中午 12 時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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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與會專家學者或機關代表發言意見摘要 

【議題一：國土碳匯盤點與碳存量估算雛形】 

※主持人（林分署長秉勳） 

衛星監測與國土利用調查為國土計畫中重要的兩項工作，國家長期

減碳目標為「2050 年淨零排放」，土地規劃者應在空間政策應逐步規劃，

本分署早期針對濕地已有部分研究調查資料，期待本次會議能夠透過專

家學者及與會者得到更多後續執行上之參考。 

※周教授天穎 

本案提供全國性碳存量之估算方式及成果，且相關資料函送立法院

參考；因目前各部門上尚未有一個國家級整合性之標準作業程序及計算

方式，故本案成果可作為指標參考，以全國的尺度整合各單位現有產製

圖資並進行規劃，未來逐年檢討即可。 

※林教授幸助 

一、本案至少把全國的碳存量計算出來。而很多是濕地分類的問題，例

如:國家溫室排放清冊中濕地 2012 年到現在都是空的，海岸濕地、

人工濕地及自然濕地等，每一種樣態的方法都不一樣，以 IPCC資料

第一級來推算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，臺灣是邁入已開發中的國家，

應以第二級來進行，探討如何再精進。 

二、國家溫室排放清冊二個重要的係數：排放係數(碳通量)、活動係數(土

地利用改變)，濕地的類別是否能夠再細分，每一種類別的排放係數

都不一樣，例如：紅樹林、湖泊、泥砂等。而針對本案濕地之分類

類型為何，應更明確說明。 

※簡教授士濠 

一、本案成果已相當良好且以層級一進行估算是可接受的，惟需要透過

驗證讓數據更有公信力及科學數據。  

二、可以改進的是驗證，如何讓大家相信這些數據，可先盤點臺灣目前

有的資料，例如：林務局(森林調查)及農試所(土壤資料)，其相關成

果資料可以作為驗證之參考。 

三、有關土地利用分類部分，本次成果未呈現年份資訊，建議要有基線

年 2005 年的分布，再來與更新年度的圖來比對，邊界也要定出來也

要很精準，才能進行驗證的部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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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林教授昭遠 

一、透過盤點相關部門資料，先以 109 年的調查資料產製成果，倘若要

建立基線可考慮由 79 年開始。 

二、目前缺乏大規模現地資料來進行驗證，未來可積極投入取得這些資

訊，例如:林務局系統樣區資料則具有層級三之規模。  

※陳教授繼藩 

應以綜觀的角度來看這個計畫，後續再以此成果細分，並由各單位

進行分工，包含圖資如何進行更新、分類來讓碳匯計算可以使用。 

※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

一、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依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執行，並以國土計

畫法的需求為主進行分類系統的訂定，可透過重新分類來進行相關

應用，惟土地覆蓋與土地使用兩者會有所差異。 

二、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目前第三級已有 93 類，本案可以透過更細緻

之分類進行應用。例如:部分農業相關設施或許應歸類於聚居地、遊

憩利用土地中包含公園、綠地及樹木應有其各自歸類方式，不應以

聚居地單一歸類。 

三、現有林務局掌管林地範圍、農委會掌管農地範圍；本案成果使用國

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進行計算，後續要以範圍或是成果進行分工，

都需進一步討論。 

四、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經歷 82-84 年、95- 104 年、105-108 年及 109
年等四次更新成果，後續年度也將依各單位意見持續檢討及滾動修

正。 

【議題二：如何提升基圖精度與碳匯估算層級】 

※周教授天穎 

部會有其權責及分工，本案後續應可針對聚居地及濕地進行估算，

其它類別則會同其它單位進行彙整，先從國土規劃的角度出發，至於更

精細之計算方式可由各單位相關計畫辦理。 

※林教授幸助 

IPCC 與聯合國在濕地的分類方式上有部分差異，後續估算上應敘明

採用何者分類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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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簡教授士濠 

濕地及聚居地次分類應明確說明，資料上選用土地覆蓋或是土地利

用明確規範即可，其對於碳匯上之貢獻應該都是固碳。 

※國家發展委員會 

一、農委會淨零 12 項關鍵戰略-自然碳匯報告中，提到總碳儲存量為 7.5
億公噸 CO2 當量；倘若以全國的量扣除林務局的量，進行交叉驗證

檢視是否合理。 

二、農委會淨零 12 項關鍵戰略-自然碳匯報告中，其森林、土壤及海洋

等類別均有濕地之因子，是否可以各單位來進行資料統合討論。 

三、本案工作方法建議可用以衛星影像來進行，比較符合經濟效益。 

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

一、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依據各部會需求定訂分類方法；IPCC 的規範

之六大分類總面積需等於國土面積，後續在應用及分析上比較合適。 

二、各分類定義(例如：大安森林公園算不算森林)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

織(FAO)定義單位面積內 10%為樹林且位於非都市即為森林。 

三、政策上之支援，例如在 IPCC 六大分類產生之轉置矩陣下，各部會扮

演的權責分工為何，例如內政部針對聚居地的綠地是否能夠增加，

而農委會是否能夠控制農地的面積不變，減少碳排。 

四、使用資料的精準性，例如透過不同時期的國土利用調查資料，檢視

濕地變化是否增加或減少，而其類別是屬於哪一種，盤點哪些是目

前還沒有排放系數的，後續針對其權責單位分工進行討論。 

五、倘若運用 IPCC 六大分類方式進行，就不應受法規或是政策限制，例

如:濕地的定義為長年或是部份被水覆蓋的區塊，與現有濕地法定義

不同；另外農牧用地上之太陽光電設施主管單位為經濟部，人工濕

地主管機關可能是水利署。 

※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

簡報 16 頁資料中不包含海面，縣市界有一部分是有包含到，在計算

上需要注意。 

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

一、濕地保護法定義的濕地來進行分類，103 類的土地利用分類中 27 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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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濕地保育法中的分類，除了濕地範圍外，其他類別中還是有濕地

的存在（例如：農地中的菱角田、茭白筍也是屬於濕地），故在濕地

的範圍及定義都要界定清楚。 

二、3 年更新一次溫室排放，現在應可 2 年更新 1 次，所參考的影像可能

會往回溯 3-5 年，因此在年份的界定上需要定義清楚。 

※陳教授繼藩 

濕地保護法定義的濕地來進行分類，103 類的土地利用分類中 27 類

是濕地保育法中的分類，除了濕地範圍外，其他類別中還是有濕地的存

在（例如：農地中的菱角田、茭白筍也是屬於濕地），故在濕地的範圍及

定義都要界定清楚。 

※林分署長秉勳 

一、碳匯在國土主管機關上有土地規劃的任務，氣候變遷需掌握碳排放，

各自有自己要達成的目標，考量碳排的貢獻還是以國土規劃單位之

國土規劃管理業務應用為主。國土利用調查優先以國土規劃需求為

主，在此國家的規劃是要掌握碳排的變化，做國土調查時納入碳排

的因素也可進行考量，但如果要大範圍更動可能需要再進行討論。 

二、本分署掌管濕地法，濕地調查方式較為細緻，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

成果則以國土的尺度進行考量，可先針對碳貢獻較大之區位進行考

量。 

三、請規劃單位參酌各單位建議，作為本案後續執行及推動之參考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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